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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设施〔2023〕543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

安全管理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，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，各瓶装液

化石油气经营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燃气安全重要指示批示

要求，根据《上海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>办

法》、《上海市液化石油气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规章、《上海市燃气

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沪建设施联〔2022〕586 号）的政策引

导，以及《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城镇燃气安

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沪安委会〔2023〕9 号）的文件

要求，着力提升瓶装液化石油气（以下简称“瓶装液化气”）用

户端本质安全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本市瓶装液化气用户安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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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

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燃

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配备与企业经营规模相适应的

且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运行、维护和抢修人员（瓶装燃气

经营企业，燃气用户 1000户及以下的不少于 3人；1000户以上

不到 1万户的，每 800户 1人；1-5万户，每增加 1万户增加 10

人；5-10万户，每增加 1万户增加 8人；10万户以上每增加 1

万户增加 5人）；要完善经营管理体系建设，将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、从业人员岗位操作规程、用户安全管理等企业制度的建立、

修订和执行情况纳入年度重点目标管理和重要绩效指标考核，

确保主体责任落实到位、岗位责任具体到人。

二、规范瓶装液化气新开用户审核

本市范围内申请瓶装液化气新开用户的（包括变更用气场

所、变更用气主体），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严格按照以下

要求执行审核：

（一）居民用户申请

居民用户首次购买瓶装液化气的，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证、

使用地址和联系方式等信息，租户需取得产权人同意；经营性

场所不得开设居民用户；农村自建房居住、租赁用户提出申请

的，还应符合所在行政区的有关安全管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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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非居民用户申请

非居民用户首次购买瓶装液化气的，应当向瓶装液化气企

业提供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以及经办

人身份证件，租户需取得产权人同意。

（三）开户审核要求

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对用户身份、购买数量规格和

用途等信息如实记录，对用户身份不明或者拒绝身份查验的，

不得进行销售；首次供气前，应当对开户地址用气场所进行安

全检查和用气安全宣传教育，检查内容应当全面对照《燃气工

程项目规范》（GB55009）关于燃具和用气设备的强制性条文规

定，检查结果应当现场告知用户；用户使用的燃具、附属配件、

报警装置、用气场所环境等基础信息电子档案应当在企业信息

系统内留存并结合实际动态更新；用气场所不符合强制性条文

规定或者存在其他隐患问题的，整改完成前不得进行销售。

三、加强燃气企业供气行为监督管理

本市黄浦、徐汇、长宁、普陀、静安、虹口、杨浦等区全

域，浦东新区中环线（含）以内区域，其他各区下辖街道等城

镇化地区（以下简称“城镇化地区”）全面推进瓶装液化气用户

的改造替代。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要有序做好用户宣传和退

出衔接工作，组织本企业安全生产、配送销售、热线客服等部

门集中开展用户基础信息排查，对长期未使用且未注销的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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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分类施策，落实销项管理。

（一）锁定活跃用户信息

最近一次安检周期内（按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

月 31日）发生过订气行为的活跃瓶装液化气用户信息锁定。各

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要将活跃用户信息于 11 月 10 日前书面报

送市、区两级燃气管理部门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做好非活跃用户信息核查

对于非活跃用户，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暂停直接配

送服务、建立用户清单（附件 2），并于 2023年底前完成信息核

查工作；要及时主动与用户取得联系、确认实际情况，不再使

用瓶装液化气的应当办理销户、退瓶手续；用户提出合理原因

确需恢复使用瓶装液化气的，应当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对新开用

户审核条件，不符合审核条件的应当办理销户、退瓶手续。

（三）全面清理长期留存用户端钢瓶

对于未能取得联系的非活跃用户，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

要根据开户登记地址，按所在区、所在街镇落实配送人员结合

每日订单销售做好相邻非活跃用户的信息核实，并按照上述要

求采取相应措施、办理相关手续；核实中发现本企业钢瓶已超

过或临近检验周期的，要做好“发现地址、气瓶规格、电子标

签溯源最终环节”等基础信息记录（附件 3），经用户确认后或

者无用户认领的报居委、物业后，当场回收妥善处置。各区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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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要落实街镇积极动员居委、物业，配合瓶装液化气经营

企业共同做好用户信息排查和钢瓶处置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城镇化地区用户管理

城镇化地区内发生新开用户的，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要

将新发展用户信息表（附件 4）定期报送各区管理部门、抄送市

级管理部门，各区管理部门要结合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和日

常管理工作组织属地街镇共同对清单用户开展现场抽查，对于

实际状态与开户信息不一致的要严查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和开

户、配送人员主体责任落实情况，存在违规供气行为的，要严

格按照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》的有关

规定立案查处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吊销企业燃气经营许可证。

城镇化地区以外区域按照各区实际管理要求执行。

（五）深入排查用气场所问题环境

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按照本市燃气安全专项整治

要求，切实做好用户配送“随瓶安检”，对存在隐患逾期不整改

的，要采取停止供气措施，隐患消除前不得恢复供气。不得向

餐饮经营单位违规供应“气液两相”钢瓶；使用两瓶及以上并

采用自然方式气化供应的，或者存瓶总重量超过 60kg的，应设

置独立瓶组间；其他类型非居民用户确需使用“气液两相”钢

瓶的，应具备气化装置并设置独立瓶组间；瓶装液化气企业应

在供气前查验和确认用户瓶组间的规模、通风条件、防火间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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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符合《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51142）、《燃气工

程项目规范》（GB55009）等标准规范强制性条文的规定。

四、建立健全风险隐患主动发现机制

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，建立健全

风险隐患主动发现机制，进一步加强对“居非混用”、“违规挪

用”、“流动用气”等非常规用户的安全管理；对于入室设摊经

营的瓶装液化气用户应按照固定用气地址并以非居民用户登记、

确保用气场所符合规定，其他无固定用气场所的（公共用餐区

域不应设置液化石油气钢瓶）不得违规供气；对于开户登记为

居民用户、实际订气数量和频率明显高于普通居民用户的，要

主动做好现场核实，发现用户违规改变燃气用途、擅自变更用

气场所或者向他人转供燃气的，应当立即采取停止供气措施，

并及时向各区管理部门、属地街镇报告有关信息。

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要全面对照通知要求做好相关工作，

切实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监督考核，按照附件要求及

时报送相关信息；各区管理部门要按照《上海市液化石油气管

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指导属地街镇、督促燃气企业切实做好

瓶装液化气用户端安全管理相关工作。

     附件：1.瓶装液化气活跃用户信息清单

 2.瓶装液化气非活跃用户信息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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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气瓶现场回收处置登记表（样表）

 4.城镇化地区新发展用户信息表

2023 年 10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 联 系 人 ： 汪 铎 、 李 正 阳 ； 联 系 方 式 ：

53016251/53016562；电子邮箱：lizhengyangdemail@163.com）   



抄送：各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3年10月19日印发



— 9 —


